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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项目信息
项目名称：经常项目特定收支业务核准；
项目编号：00017110200Y；
子项名称：分局办理的C类企业经常项目收支登记；
子项编号：000171102001；
审批类别：行政许可。
二、适用范围
本指南适用于“C类企业经常项目收支登记”的申请和办理。
三、设定依据
（一）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附件第489项、第490项。
四、办理依据
（一）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二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；
（二）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全文。
五、受理机构
申请人注册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。
六、决定机构
申请人注册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。
七、审批数量
无数量限制。
八、办事条件
[bookmark: _Toc58215015]1.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
原则上不得办理以下业务的基于真实合规交易背景的C类企业：（1）90天以上（不含）的远期信用证（含展期）、海外代付等进口贸易融资业务；（2）90天以上（不含）的延期付款、托收业务；（3）签订包含90天以上（不含）收汇条款的出口合同；（4）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业务。
[bookmark: _Toc1963549143]2.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
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三十五条“C类企业在分类监管期有效期内的业务应当按下列规定办理：……
（三）企业原则上不得办理90天以上（不含）的远期信用证（含展期）、海外代付等进口贸易融资业务；不得办理90天以上（不含）的延期付款、托收业务；不得签订包含90天以上（不含）收汇条款的出口合同；
（四）企业不得办理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业务。”
九、申请材料
[bookmark: _Toc220070293]（一）申请材料名称
1.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）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。
2.加盖公章的书面申请原件1份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说明需登记的事项和具体内容。对于贸易收汇的退汇支付和贸易付汇的退汇收入，应在书面申请中具体说明退汇原因以及退汇同时是否发生货物退运。
3.合同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。要求：（1）一般情况（含因汇路不畅需要使用外币现钞结算的）应提交进口合同或出口合同；（2）对于贸易收汇的退汇支付，因错误汇入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的，提交原出口合同；（3）对于贸易付汇的退汇收入，因错误汇出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的，提交原进口合同。
4.发票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。要求：（1）预付货款和预收货款方式结算时提供；（2）出口贸易融资放款时提供。
5.加盖公章的报关单复印件1份。要求：（1）除信用证、托收、预付货款、预收货款外其他方式结算，货物已进口报关或出口报关的，需提供报关单，货物不报关的，可提供运输单据等其他材料；（2）发生货物退运而产生贸易收汇的退汇支付时应提供进口报关单；发生货物退运而产生贸易付汇的退汇收入时应提供出口报关单。
6.因汇路不畅需要使用外币现钞结算的，办理超过规定入境申报金额的外币现钞结汇业务登记时应提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》。 
7.捐赠协议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（对于进口与支出主体不一致的业务，属于捐赠进口业务的，应提交捐赠协议）。
8.与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协议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（办理出口贸易融资放款时应提供）。	
9.分立、合并证明文件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1份（因企业分立、合并原因导致进口与支出主体或出口与收入主体不一致的，应提交相关部门出具的分立、合并证明文件）。	
[bookmark: _Toc1884519838]（二）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
1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21年第1号）第八条“……申请人为机构的，应出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原件，或加盖公章的上述证件复印件……。”
[bookmark: No51_Z1J2T11K2]2.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二十六条“货物贸易项下因汇路不畅需要使用外币现钞结汇的，银行应按照本指引第十一条等规定审核。外币现钞结汇金额达到规定入境申报金额的，银行还应审核企业提交的经海关签章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境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》正本。”
[bookmark: No50_Z1J2T11K1]3.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十一条“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时，银行应通过货贸系统查询企业名录信息与分类信息，按照“了解客户”“了解业务”“尽职审查”的展业原则（以下简称展业原则）和本指引规定进行审核，确认收支的真实性、合理性和逻辑性。
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入时，银行应确认资金性质，无法确认的及时与企业核实。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支出时，银行应确认交易单证所列的交易主体、金额、性质等要素与其申请办理的外汇业务相一致。
[bookmark: No52_Z1J2T11K3]交易单证包括但不限于合同（协议）、发票、进出口报关单、进出境备案清单、运输单据、保税核注清单等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。银行可根据展业原则和业务实际，自主决定审核交易单证的种类……。”
4.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（汇发〔2020〕14号文印发）第三十五条“C类企业在分类监管期有效期内的业务应当按下列规定办理：企业需事前逐笔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，银行凭《登记表》办理。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时，对于以信用证、托收等方式结算的，审核合同；对于以预付、预收货款方式结算的，审核合同和发票；对于以其他方式结算的，审核报关单和合同，货物不报关的，可提供运输单据等其他证明材料代替报关单。”
    十、申请接受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提交材料。
十一、基本办理流程
（一）申请人提交申请；
（二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；
（三）不属于本机构受理范围的，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通知书； 
（四）属于本机构受理范围的，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或符合法定形式；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并出具行政许可补正通知书；
（五）材料齐全的，依法予以受理，并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；
（六）不予许可的，做出不予许可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；予以许可的，出具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或备案通知书。
十二、办理方式
一般程序：申请、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。
    十三、审批时限
20个工作日。
十四、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。
十五、审批结果
《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》。
十六、结果送达
通过电话等方式通知申请企业，并通过现场领取或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。
十七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审批申请，依法进行投诉、举报、复议、诉讼等。申请人有义务保证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获批后合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。
十八、咨询途径、监督和投诉、公开查询等由所在地分局办理
1.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
（1）咨询途径
现场咨询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一楼8号柜台。
电话咨询：0771-6111201
网站咨询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官方网站（www.safe.gov.cn/guangxi/）咨询反馈栏目。
（2）监督和投诉途径
电话投诉：0771-6111357
电子邮箱投诉：gxwgwg@163.com
网站投诉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官方网站（www.safe.gov.cn/guangxi/）咨询反馈栏目。
（3）公开查询途径
现场查询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一楼8号柜台。
电话查询：0771-6111201
十九、事项审查类型
前审后批。
二十、办公地址和时间
1.国家外汇管理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局
    办公地址：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一楼8号柜台。
办公时间：工作日，上午：08:30-12:00，下午：14:30-17:30。 
二十一、常见问题解答和错误示例。
1.《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》的有效期是多久？
《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》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。
2.错误示例
企业在填写申请书时，要写明具体的登记业务类型，如应写明C类企业经常项目收支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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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
基本流程图

 (
申请人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材料
)

 (
申请人补全材料
)
 (
依法不予受理的，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) (
予以许可
) (
依法作出不予许可决定
) (
审查报批
) (
接件并于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
) (
材料齐全的，依法予以受理
) (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
)
附录二（材料示范文本）

申请书

国家外汇管理局XX分（支）局：
　　一、申请业务的基本情况
包括但不限于：业务基本情况介绍、业务类别、结算方式、经办金融机构名称、币种和金额等。
二、申请事项
包括但不限于：需登记的事项，原因（如按法规规定需说明原因的）等其他内容。
三、其他需说明的情况（如无，可不填写）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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